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新營文化中心演藝廳
【演出技術協調表】
· 本中心聯絡資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5/01
	[bookmark: _Hlk182833012]電話：06-6321047
傳真：06-6351846
	地    址：73049臺南市新營區中正路23號
辦公時間：週一至週五08:30-17:30（12:00-13:30為午休時間）


· 使用資訊
	由中心填寫
	□自辦/主辦   □免場租/審查/合辦/協辦   □租借

	由主辦單位填寫
	□劇場模式    □音樂會模式（□搭設 □不搭設 音效反射板）


· 基本資訊
	節目名稱
	

	主辦/申請單位
	

	演出單位
	(請列出所有協演單位)

	節目性質
	□音樂  □舞蹈  □戲劇  □其它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

	節目年齡限制
	□親子節目(以下請擇一勾選)
  □開放___歲以下孩童持票入場
  □無限制
	□非親子節目(以下請擇一勾選)
  □建議___歲以上孩童觀賞
  □18歲以下不得入場

	團隊前臺負責人
演出全程須待在前臺
	姓名：
職稱：
	Email：
手機：

	團隊舞臺監督
演出全程須待在後臺
	姓名：
職稱：
	Email：
手機：

	團隊人員
	行政      名
技術人員      名
演出人員      名
	總共      名
· 舞臺容留人數80人，不得超過場域容留人數限制。


· 演出場次時間（請自行增減欄位)
	演出日期
	開放觀眾
進場時間
(開演前30分)
	開演時間
	上半場長度
	中場休息
	下半場長度
	總長度
(含中場休息/安可曲)
	預計
結束
時間

	
	：
	：
	分
	· ＿＿分鐘
· 無中場
	分
	分
	：

	
	：
	：
	分
	· ＿＿分鐘
· 無中場
	分
	分
	：

	
	：
	：
	分
	· ＿＿分鐘
· 無中場
	分
	分
	：


[bookmark: _Hlk183079676]-------------------- 前臺相關協調事項 --------------------
	注意事項
	1. 本中心不開放觀眾上臺獻花、合照及其它互動，獻花請交由團隊之前臺人員代收轉送後臺。
2. 布置前臺及觀眾席，請事先詢問前臺人員可張貼文宣之位置，並務必使用無痕膠帶（不可殘膠）、不殘膠之PVC絕緣膠帶張貼任何形式文宣。
3. 本中心無提供人力支援，任何設備、器材借用敬請演出單位自行搬運、架設或組裝。
4. 本中心不開放後臺會客，請安排於前臺大廳或戶外廣場。
5. 本中心前臺人員於團隊演出期間將進行拍攝及錄影，資料僅供本局內部建檔審查參考及非營利成果使用。
6. 演出場次如為「錄影場」，務必於售票資訊及票券上刊載告知。
7. 本中心原則不開放觀眾於演出期間攝錄影。
8. 依《菸害防制法》規定，本場館、廣場及綠川廊道全面禁止吸菸，敬請演出團隊遵守前開法規規範，避免觸法。
9. 演出團隊相關人員一律由後臺進出，未經許可請勿擅自開啟本中心前臺大廳之大門、燈光等相關設備。

	
	· 前臺人員 / 李小姐06-6321047分機1105
· 前臺人員 / 劉小姐06-6321047分機1106
· 前臺人員 / 林小姐06-6321047分機1115
(12:00-13:30為午休時間，非辦公時間請勿來電。)

	前臺需求
	演出前
場勘
□無此需求
	1. 場勘日期：
優先順序1：    月    日    時    分
優先順序2：    月    日    時    分
優先順序3：    月    日    時    分
· 請完整提供3個優先順序時間，以利本中心進行安排協調，後續將電話聯繫確定場勘日期。
2. 場勘當日團隊聯絡人：____________
3. 聯絡手機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
4. 預計確認事項：（請概略說明）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	
	進場及
會議時間
	1. 團隊前臺進場時間：    月    日    時    分
2. 前臺事項確認會議：    月    日    時    分
· 本中心前臺人員為最後確認團隊前臺所有需求事項，本會議將會同團隊前臺負責人召開，請團隊務必至遲於演出前3小時完成本會議。

	
	需使用之場館設備
□無此需求
	□大廳空間 □服務臺 □桌子　　/8張 □椅子　　/200張
□其他器材：        
· 本中心演藝廳租借不含大廳空間及服務臺，如需使用做規劃布置，請務必勾選。

	
	團隊自備
布置物品
□無此需求
	· （請閱讀後勾選）為維護公共及消防安全，不得遮蔽或於逃生指示、平面圖與消防器具前擺放布置物，逃生動線上亦同，本演出團隊願遵守相關消防法規之規範。Truss或大型布置物務必妥適安排保護工程，如有損壞或毀損之情事，依法負賠償責任。
· 大型輸出背板___座（尺寸：　　　　；位置：　　　　）
· 立牌或易拉展___座（尺寸：　　　　；位置：　　　　）
· 花籃花束（為避免影響下一演出團隊之權益，請團隊務必於演出結束當日處理完畢。）
· 其他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· 本中心無提供布置所需相關文書用品（如無痕膠帶、PVC絕緣膠帶、剪刀等），敬請演出團隊自備。

	
	演出前/後
活動
□無此需求
	1. 公開活動：
· （請閱讀後勾選）演出前/後公開活動需由演出單位自行管制秩序。
□演出前導聆   □演出後座談
□演出前拍照會 □演出後拍照會
□演出前簽名會 □演出後簽名會 □其它：          
活動時間：    時    分至    時    分
活動地點：□大廳空間 □其它：          

	
	
	2. 非公開活動：
□演出團隊大合照
活動地點：□大廳空間 □舞臺
· 請於活動前先行與館方協調，並請於「彩排至觀眾進場前」完成，或「謝幕後所有觀眾離場完畢」始得進行）

	
	物品發放或販售
	發放
□無此需求
	□節目單 □周邊商品：            

	
	
	販售
□無此需求
	· （請閱讀後勾選）本單位確實知悉於新營文化中心演藝廳場館內販售物品，皆需依《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》開立統一發票或收據，凡因開立發票或收據而衍生之糾紛及法律責任，概由本單位負全部責任。

	
	
	
	□節目單 □周邊商品：            

	
	
	
	購買憑證
	□現場開立發票　□現場開立收據
· 凡有販售物品者，皆需勾選。

	
	
	· 但凡節目單/本，皆需繳交3份予本中心前臺人員以留存備查。
· 無論發放或販售，周邊商品皆限與演出團隊及內容相關。

	票    務
	· 一樓座位數：435席（另設輪椅席8席）
· 二樓座位數：411席（1、2排為視線受阻區）
	座位共計846席

	
	1. 票務模式：□售票    □不售票（索票/贈票）    □免票
· 售票場次請填寫「藝文表演票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」查核紀錄表，並繳交至本中心備查。

	
	2. 票券辦理方式（售票系統或自製票券）：
□OPENTIX（兩廳院）    □其他：          
□自製票券：開票/印製數量：     張
· 非售票之演出，發送票券請控管張數，並應於票面上載明「滿座後即不開放觀眾入場」。
· 中心本館服務臺僅提供觀眾使用OPENTIX（兩廳院）售票系統售/取票。

	
	3. 票價資訊：     /     /     /     /     /     （由低至高填寫）

	
	4. 觀眾入場方式：
□僅開放一樓 □同時開放一、二樓 □先開放一樓，席滿再開放二樓

	
	5. 觀眾座位安排：□自由入座  □對號入座

	
	6. 索票演出是否開放無票觀眾排隊等候入場（候補）：□是  □否
· 如是，請務必至遲於演出前一個月與本中心前臺人員電話/Email確認後補相關事宜。

	遲到觀眾
	1. 入場時間點：
□無限制（隨時入場）
· 入場時間無限制者，需留意演出時之燈光亮度，避免觀眾進出間發生危險。
□開演後即不得入場   □開演    分鐘後即不得入場
□中場休息
□段落入場：□曲目間 □舞碼間 □其他特定時間：                  
2. 「段落入場」放行依：
· 團隊前臺負責人指示 □團隊舞監指示

	保留席
□無此需求
	· （請閱讀後勾選）團隊務必確認保留席位未與售票座位重複，如有重複之情事，團隊前臺負責人需於活動期間立即與觀眾協調處理。

	
	· 團隊自備保留席椅套
· 借用本中心保留席椅套
    樓    排；號碼：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樓    排；號碼：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樓    排；號碼：                    
其它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· 借用本中心保留席椅套者，請團隊派員提早向中心前臺人員領取，並於演出結束後自行場復並全數歸還，本中心無提供人力支援。
	保留席共計
        席

	工作人員
及工作證
	1. 團隊拍攝、錄影/音工作人員：
· 無   □錄影   □錄音   □拍攝，共計       位
· 硬體器材等相關設備，請勿架設於演藝廳內「觀眾席」及「輪椅席」區，避免影響後排與輪椅席觀眾之權益或阻擋其觀賞視線。
· 為維護觀演品質，團隊拍攝、錄影/音工作人員演出過程中請勿任意走動。
· 為利本中心人員識別，團隊拍攝、錄影/音工作人員一律申請並佩帶本中心工作證。

	
	2. 工作證：
□團隊自備工作證。（請自備足量之工作證或可供識別之服裝/物品）
□借用本中心工作證，____/20張。（含拍攝、錄影/音工作人員）
· 請團隊演出當日到館後，先行派員向本中心前臺人員領取工作證，進館人員佩帶工作證後方可入館工作，工作證需全程佩帶。
· 未佩帶、未出示工作證者，本中心除有權拒絕其進入場館一切管制區域，如有物品遺失等爭議，亦概由演出團隊負全部責任。
· 借用本中心工作證請妥善保管，並於演出結束後全數歸還予本中心前臺人員，遺失者將列入團隊評估紀錄。
· 偽/變造本中心演藝廳工作證者依法處理。

	演出內容相關事項
□無此需求
	□演出中安排「演出者」上、下舞臺，說明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□演出中安排「演出者」進、出觀眾席，說明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
□演出中安排「觀眾」上、下舞臺，說明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	特殊需求
	主辦/申請單位是否開放觀眾攝影、錄音及錄影：
□演出全程（含謝幕）皆開放。
□演出過程中不開放；「謝幕時」開放。
□演出全程（含謝幕）皆不開放。
· 本中心原則不開放觀眾於演出期間攝影、錄音及錄影，如主辦/申請單位有特殊開放需求請務必勾選。

	其他需求支援事項
	


-------------------- 後臺相關協調事項 --------------------
· 抵達/裝臺/彩排/演出/拆臺時程
	1. 本中心人力及加班時數有限，非演出當日如需裝臺、彩排，需於演出前30日填妥本【演出技術協調需求表】，並來電確認使用時間，可供進館裝臺時段為08:00-21:30。
2. 「工作人員抵達時間」請務必準時，如逾所填之抵達時間30分鐘，將予記錄實際抵達時間，並列團隊評估紀錄。


	· 舞監 / 林先生 06-6321047 分機7113
舞監 / 黃小姐 06-6321047 分機1103
· 燈光 / 黃先生 06-6321047 分機7117
· 音響 / 陳小姐 06-6321047 分機1102
	12:00-13:30
中心午休時間
請勿來電

	工作人員
抵達時間
	1.     月    日：    時    分抵達
2.     月    日：    時    分抵達
3. [bookmark: _Hlk193371513]    月    日：    時    分抵達（請自行增減欄位)
· 如多日進館，請務必逐日填寫。

	舞臺裝臺時間
	1.     月    日：
□上午：    時    分～    時    分
------- 12:00-13:30為中心午休時間 -------
□下午：    時    分～    時    分
□晚間：    時    分～    時    分
2.     月    日：
□上午：    時    分～    時    分
------- 12:00-13:30為中心午休時間 -------
□下午：    時    分～    時    分
□晚間：    時    分～    時    分（請自行增減欄位)

	音響裝臺時間
	□同舞臺裝臺時間
1.     月    日：
□上午：    時    分～    時    分
------- 12:00-13:30為中心午休時間 -------
□下午：    時    分～    時    分
□晚間：    時    分～    時    分
2.     月    日：
□上午：    時    分～     時    分
------- 12:00-13:30為中心午休時間 -------
□下午：    時    分～    時    分
□晚間：    時    分～    時    分（請自行增減欄位)

	燈光裝臺時間
	□同舞臺裝臺時間
1.     月    日：
□上午：    時    分～    時    分
------- 12:00-13:30為中心午休時間 -------
□下午：    時    分～    時    分
□晚間：    時    分～    時    分
2.     月    日：
□上午：    時    分～    時    分
------- 12:00-13:30為中心午休時間 -------
□下午：    時    分～    時    分
□晚間：    時    分～    時    分（請自行增減欄位)

	彩排時間
	1.     月    日：
□上午：    時    分～    時    分
------- 12:00-13:30為中心午休時間 -------
□下午：    時    分～    時    分
□晚間：    時    分～    時    分
2.     月    日：
□上午：    時    分～    時    分
------- 12:00-13:30為中心午休時間 -------
□下午：    時    分～    時    分
□晚間：    時    分～    時    分（請自行增減欄位)

	演出時間
	1.     月    日：    時    分～    時    分
2.     月    日：    時    分～    時    分（請自行增減欄位)

	拆臺/退場
時間
	1.     月    日：    時    分～    時    分
2.     月    日：    時    分～    時    分（請自行增減欄位)
· 如多日退場，請務必逐日填寫。


· 空調申請
	1. 合/協辦之節目，僅演出當日免收空調費，其餘時段使用空調皆需付費，請視需求填寫空調使用時數。
2. 演藝廳空調費用每小時800元，如逾1小時而未滿1小時者，每逾30分鐘以1小時計。


	· 演出當日時段：
    月    日    時    分  至    時    分
· 其餘時段：
    月    日    時    分  至    時    分（請自行增減欄位)

	空調核准時段
	

（本欄位由中心填寫)


· 設備器材及技術需求
	裝臺單位
	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聯絡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聯絡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卸貨車輛
	◎車輛1：
規格：□汽車□貨車
車牌：              
	車輛2：
規格：□汽車□貨車
車牌：              
	車輛3：
規格：□汽車□貨車
車牌：              

	
	· 本中心僅維持卸貨時通道流暢，不提供停車格保留。

	舞    臺
	1. 鋼琴：
· Steinway D274
調音師聯絡方式: 蕭瑞典0937343694
調音時間:___年___月___日___時___分
· FAZIOLI F308
調音師聯絡方式: 陳德安0932710553
調音時間:___年___月___日___時___分
· 其他需求：               
· 為維護使用，本館鋼琴均有專屬調音師，不接受團隊自找，因調音師需事先安排時間，故請團隊自行與調音師聯絡時間並填列於上，若有特殊需求或增加調音次數請務必註明。

	
	2. 樂團設備：
□指揮譜架   /1架    □指揮座椅   /1張    □指揮臺   /2層
□譜架___/80座   □演奏椅___/80張   □高腳椅   /6張

	
	3. 木平臺：
□大   /18張（120.2*120*20.2cm）
□中   /30張（120.2*60.5*20.2cm）
□小   /12張（60.5*60*20.2cm）

	
	4. 鋁製合唱臺：
·  _____/5組
	第三層183*45*64.5cm
第二層176*45*44.5cm
第一層167*45*24.5cm

	
	□舞臺地墊：黑/灰  □主持臺   /1張  □長桌   /8張（僅供後臺使用）
□其他特殊使用（若演出單位自備煙霧機、投影等特殊器材，請詳細註明）
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燈    光
	□使用演藝廳系統並由館方人員執行
□使用演藝廳系統並由團隊/廠商執行
□自備燈光控制器訊號進演藝廳系統
□外接電力（請自行準備各類線材）
□其他特殊使用，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音    響
	□使用演藝廳系統並由館方人員執行
□自備控制系統訊號進演藝廳系統（請自行準備信號線）
□僅使用自備器材並執行
□麥克風______/8支（舞臺用    支，後臺報幕用    支）
□Intercom    /3組
□其他特殊使用，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其他
特殊需求
	□懸掛特殊布幕或器材，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其他，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· 特殊需求應經本中心同意後方得執行。

	※責任歸屬聲明：
申請單位於借用期間內，應妥善保管該器材設備並由專業人員正確操作或使用，演出結束後請全數歸還予本中心後臺人員點收。如有遺失或損壞依法負賠償責任，並列入本中心團隊評估紀錄。



	上開【演出技術協調需求表】之事項經填表人確認無虞，願遵守本表所有事項：

	主辦單位：
填表人：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

職稱：
電話/手機：
電子郵件：
中華民國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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